
立法會CB(1)1261/04-05(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議員參考用 ) 
 

(香港會計師公會信箋 ) 
 

來函檔號  ：C3/17 (2003) Pt.8 
本函檔號  ：C/IPC, M34004 
 
 
傳真及郵遞函件  
(2537 1425) 
 
 
香港雪廠街 11號  
中區政府合署西座 425室  
《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譚香文議員  
 
 
譚議員：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  
 

本函是關於本會 2004年 12月 10日的意見書，以及政府當局題為 “就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 ”的回應。香港會計師公

會 (下稱 “公會 ”)對政府當局所作的回應的意見載於下文。 

 

架構 

 

1. 我們關注到，私營受託人可能要承擔大量工作，才能透過資產變

現得出足夠款項，用以支付各項費用，例如破產管理署署長所招

致或批准的訟費及開支，以及 “在適當情況下 ”還需支付提出呈請

的債權人的代表律師的費用。對於本會的關注，政府當局回應時

表示，破產管理署只計劃外判債務人呈請個案。 

 

然而，條例草案的字眼沒有把外判範圍限於債務人呈請個案，而

且某些條文，例如擬議新訂第 86B(1)(f)條，似乎與債務人呈請個

案及債權人呈請個案均有關。當局應從這方面考慮和處理公會在

先前的意見書中提出的關注事項。下文的意見是基於條例草案條

文在適當情況下會同樣適用於債務人呈請個案及債權人呈請個案

而提出的。 

 

公會先前已指出，大部分破產案均屬無償性質，而擬議架構必須

確保將會有足夠經費，使擔任受託人的合適、合資格及富經驗的

私營清盤從業員可就其妥當執行的工作獲得合理酬金。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示，破產案件會分批外判，使私營清盤從業員獲得規模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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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每宗個案的事實和情況都不同，而私營清盤從業員作

為受規管專業團體的成員和法院人員，必須遵守 低專業標準和

良好作業方式，因此可獲得的規模經濟效益實際會有限。 

 

 

具體條文 

 

2.  條例草案第 3條 (有關《破產條例》第 12條 ) ⎯⎯  破產令的效力  
 

我們知悉，擬議新訂第 12(1A)條的目的，是方便破產管理署署長

根據招標安排，只在簡易個案 (即是破產管理署署長認為破產人財

產的價值相當不可能超過 20萬元的個案 )中委任私營清盤從業員

取代他擔任暫行受託人。這個想法是基於這些個案需要花費的工

夫和技巧較少，因此，透過分批外判，可讓私營清盤從業員獲得

規模經濟效益 (請參閱我們在上文第 1點提出的意見 )。這個概念與

破產管理署署長現時根據《公司條例》第 194(1A)條處理公司無力

償債個案的做法相類似。  
 
我們從政府當局的回應中得悉，破產管理署如得出意見，認為資

產相當可能超過 20萬元，便不會根據《破產條例》擬議第 12(1A)
條 (即根據招標計劃 )委任暫行受託人，而是會一如現時的做法，根

據第 17A條召開債權人會議，以委出受託人。 

 

一些從業員表示，雖然《公司條例》第 194(1A)條規定，破產管理

署署長必須認為公司的財產價值不大可能超過 20萬元，才可委任

他人代替他出任臨時清盤人，但在部分案件中，舉證責任實際上

已轉移至債權人，變成由債權人去證明公司擁有超過 20萬元資

產。過往有些案件所涉及的財產價值超過 20萬元，但卻根據第

194(1A)條外判。由於有關條文的目的是協助確保承辦外判工作的

人具備合適資格和經驗，所以破產管理署必須訂立合理和適當的

程序，以確保《公司條例》第 194(1A)條及《破產條例》擬議新訂

第 12(1A)條的規定獲得遵從，這點十分重要。  
 

 

3. 條例草案第 4條 (有關條例第 13條 ) ⎯⎯  委任臨時受託人的權力  
 
公會早前已提出我們的看法，即《破產條例》第 13條的擬議修訂

只是把獲委任的人的名稱由 “臨時接管人 ”改為 “臨時受託人 ”。此條

文沒有就委任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任何人為臨時受託人作出規

定。這點可能與《公司條例》第 193(2)條所訂的情況相反，該條文

訂明， “破產管理署署長或任何其他合適的人 ”，均可被委任為臨

時清盤人。  
 
我們仍然相信，儘管私營清盤從業員在《破產條例》下獲委任為

臨時受託人的情況可能不常見，但至少也應將該等委任的可能性

預計在內，才是合理做法。儘管政府當局聲稱過去 10年只曾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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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該類委任，但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方便當局把破產工作外

判給私營機構處理。因此，過往經驗與這點有多大關係，便無法

讓人清楚明白。  
 
故此，我們重申，我們認為應修訂《破產條例》，使該條例與《公

司條例》的等同條文 (即第 193及 194(1)(aa)條 )更趨於一致，同時亦

應在《破產規則》中納入與《公司 (清盤 )規則》第 28(3)條類似的

條文，使臨時受託人即使在 終並無作出破產令的情況下，也可

從有關產業的資產中獲支付酬金。  
 
 

4. 條例草案第 11條 (有關條例第 37條 ) ⎯⎯  訟費及費用的優先權  
 
公會在先前提交的意見書中指出，鑒於擬議法例的用意是方便當

局把更多工作外判給私營清盤從業員，而受託人酬金在條例草案

中的排列次序卻很低，故此當局應考慮提升受託人酬金的優先

權。我們相信，這做法可提供更大誘因，鼓勵受託人追討一些值

得追討但未必可即時收回資產的申索。政府當局在其回應中表

示，第 37(1)條就各項付款所建議的優先次序，大致上依照《公司 (清
盤 )規則》第 179(1)條的規定，後者在公司清盤個案中已施行多年。 
 
我們並不同意依照《公司 (清盤 )規則》第 179(1)條就各項付款所訂

的優先次序是必須或適當的做法，因為該條文本身訂立了一個有

問題的模式。雖然該模式或許與某些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一致，但

這些司法管轄區並沒有設立任何制度，把全部或大部分清盤個案

外判給私營清盤從業員。  
 
就公會要求澄清私營受託人可能從呈請人所繳存的款項中取得的

款項，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按粗略估計 ”，從債務人呈請個案

時所須繳存的 8,650元中扣除作為破產管理署署長的費用及開支的

數額，將介乎 2,500元至 3,000元之間。鑒於公會早前曾針對是否有

足夠經費使擔任受託人的合適、合資格及富經驗的私營清盤從業

員可就其妥當執行的工作獲得合理酬金提出關注，我們希望請政

府當局澄請，在符合條例草案第 11條所列的優先次序 (上文亦有討

論 )的情況下，所繳存的款項在扣除上述數額後的餘額，是否原則

上會用作支付受託人的訟費、開支及酬金。  
 
 

5. 條例草案第 15條 (有關《破產條例》第 58條 ) ⎯⎯  財產的歸屬及轉
讓  
 
條例草案旨在取代現行第 58(1)條。擬議新訂第 58(1B)條訂明，“就
本條例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暫行受託人須視為受託人 ”，但

在某些特別指明的條文中則例外。  
 
公會希望重申，這是一條釋義方面的重要條文，適用於一般情況，

所以似乎不適宜放在一條主要用作處理財產的歸屬及轉讓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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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府當局在其回應中表示，擬議第 58(1B)條 “像一條釋義條

文 ”。因此，在我們看來，這條文應納入 “釋義 ”部分或單獨收納在

條例草案內。  
 
 

6. 條例草案第 27條  ⎯⎯  加入條文  
 
條例草案第 27條建議訂定新的第 85A條。第 85A(1)條建議，暫行受

託人及根據第 112A(1)條成為首任受託人的人的酬金須按照 “破產

管理署署長不時以書面批准的 ”收費表或 “其他基準釐定 ”。雖然此

條文看來是依照《公司條例》第 196條的寫法草擬而成，但我們認

為有關字眼過於廣泛，可能會造成不明確的情況。私營清盤從業

員在接辦個案前應毫無疑問地確知其酬金將以何基準釐定，這似

乎十分合理。實際上，《公司條例》及《公司 (清盤 )規則》中出現

的類似含糊之處及這些條文的應用，已對簡易程序清盤個案中清

盤人酬金的計算基準帶來不明朗因素，而且至今尚未得到解決。

司法機構已向破產管理署署長和一些從業員表明，簡易程序清盤

個案的清盤人酬金只可按百分比基準而非時間成本基準計算。不

過，正如公會在 2004年 12月 22日向破產管理署署長提交的意見書

中建議，若釐定酬金的基準不是就妥善執行的工作提供合理程度

的明確依據和公平報酬，則採用該基準並不是公平的做法，而從

商業角度來看，其可行性肯定更低。一般而言，在簡易案件中採

用百分比基準的計算方法，並不會提供合理程度的明確依據或公

平報酬。因此，我們認為當局應藉此機會，在一開始時確保條例

草案更為清晰。  
 
我們重申，條例草案第 27條應指明法院可基於甚麼理由，在破產

管理署署長根據擬議第 85A(2)條提出檢討酬金的申請時確認、增

加或削減受託人的酬金。  
 
 

7. 條例草案第 28條  ⎯⎯  加入條文  
 
儘管政府當局已作出回應，我們依然認為，擬議新訂第 86B(1)(a)
條所訂的，即 “如覺得為債權人的利益而需籌措款項，則籌措款

項 ”，並不是受託人的職責。在清盤案件中，這不是清盤人應履行

的訂明職責。若破產案只有數千元作為所有訟費的經費，這項職

責可能十分繁重 (見上文 “條例草案第 11條 ”下的論述 )，而我們亦不

明白籌措款項的目的為何，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條例草案中加入

這條文的目的為何。  
 
公會早前已評論過，第 (f)段的條文，即 “如破產人無代表律師，而

又不能妥當地自行擬備其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則協助破產人擬

備該說明書……”，並不是《公司條例》的對應條文所指的清盤人

職責，加上大部分破產案均缺乏可變現的資產，這項工作可能十

分繁重。政府當局在回應中認為，這對私營清盤從業員而言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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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的職責，因為在債務人呈請案件中，破產人有基本責任呈交

經宣誓的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  
 
然而，視乎有關破產人的背景，在一些個案中，受託人必須花更

多工夫擬備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在債務人呈請案件中，雖然破

產人可能已就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宣誓，但如需作出任何修訂，

受託人亦可能需要多花工夫。再者，條例草案沒有把這項擬議職

責限於債務人呈請案件，所以當局的回應並沒有釋除這方面的疑

慮。我們亦想補充，這點說明了我們在上文 “架構 ”下提出的論點，

就是條例草案的範圍並不限於債務人呈請案件，儘管破產管理署

署長現時只打算外判這類案件。公會必需根據現時的草擬方式來

考慮條例草案，既然是這樣，我們覺得第 86(1)(a)及 (f)條的擬議職

責可能會十分繁重，我們因此反對加入該等條文。  
 

8. 條例草案第 30條 (有關條例第 88條 ) ⎯⎯  受託人須提供帳目報表  
 
政府當局表示，現正考慮公會的建議，即是為修訂《破產條例》

第 88條，應在條例草案第 30條中加入一項類似擬議第 19(4A)條 (條
例草案第 9條  ⎯⎯  對破產人進行公開訊問 )的條文，賦權受託人

要求債權人繳存一筆款項，作為採取所要求的行動的先決條件。  
 
謹請政府當局就此事作出回應。  
 
 

9. 條例草案第 31條 (有關條例第 89條 ) ⎯⎯  法律程序周年報表  
 
公會在此再次引述 2004年 12月意見書中提出的意見，即似乎適宜

藉此機會檢討帳目的格式，以簡化該等格式以便進行編製，並使

債權人更易理解該等帳目。這亦適用於受託人在申請免除職務時

提交的表格 137。  
 
 

10. 不公平的優惠  
 
我們知悉，政府當局初步認為，有關不公平優惠的條文的檢討，

不屬目前這項修訂工作的範圍。我們希望知道，政府當局的立場

是否維持不變，我們仍然認為條例草案提供一個良機，以更新這

些並無效力的破產法律條文。《破產條例》的條文並無定期作出

修訂，如不把握這個機會，實不知將來要到何時才會處理此事。

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破產條例》中處理不公平優惠的條文 (第
50及 51B條等 )有重大不善之處，而由於《破產條例》的部分條文

憑藉《公司條例》第 266條及第 266B條套用於《公司條例》，所以

該等應用於公司清盤情況的不公平優惠條文，亦同樣有重大不善

之處。舉例說，由於《破產條例》第 51B條中 “有聯繫人士 ”的定義

有局限，以致給予同集團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的不公平優惠不受

該條文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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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們的意見對閣下有幫助。如對上述意見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本

會的倡議及會計專項發展總監戴尚文 (電郵地址： peter@hkicpa.org.hk
或電話： 2287 7084)或倡議及會計專項發展助理總監鄧志豪 (電郵地

址： johntang@hkicpa.org.hk或電話： 2287 7006)。  
 
 
行政總裁兼註冊主任  
張智媛  
(簽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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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司徒少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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